
112年臺南市「志工基礎訓練暨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」 

(第六梯次)簡章 

一、目    的： 

(一)協助增進本市志工(如高齡志工、企業志工、青年志工、新成立志工團體…等)

對志願服務相關知能之了解。 

(二)使新進志工更了解其所屬之｢運用單位｣業務運作及對志願服務精神、知能與

理念有正確的認知，強化其對社會服務參與之熱忱與自發性的投入志工服

務，以利提升志願服務的工作品質，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(委由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

會承接) 

四、參加對象： 

(一)13歲以上，有意從事志願服務，尚未參與過基礎訓練之志工或民眾。 

(二)13歲以上，有意從事社會福利類志工服務，尚未參與過社會福利類特殊 

    訓練之志工或民眾。 

五、參加名額：每場次 100人，共計 2場 200人次。 

六、課程日期：112年 7 月 22日(星期六)09：30-17：10。 

112年 7月 23日(星期日)08：30-16：40。 

七、課程地點：台江文化中心多功能會議室 B1 

(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一段 207號) 

八、課程內容：採取講述、雙向討論、案例研討方式進行。 

<志工基礎訓練課程>112 年 7 月 22 日 (星期六) 

時間 內容 講師 

09：30-09：50 報到 志推中心 

09：50-10：00 課務說明 志推中心 

10：00-12：0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
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 

王瑞舟 理事長 

12：00-13：00 休息時間 

13：00-15：00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
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及家庭福利科 

楊逸宏 督導 



15：00-15：10 休息時間 

15：10-17：1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
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 

涂佳榮 秘書長 

17：10- 
填寫問卷及發予結業

證書 
志推中心 

<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課程>112年 7 月 23日(星期日) 

時間 內容 講師 

08：30-08：50 報到 志推中心 

08：50-09：00 課務說明 志推中心 

09：00-11：00 社會福利概述 
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

陳政智 副教授 

11：00-11：10 休息時間 

11：10-12：10 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 
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

陳政智 副教授 

12：10-13：30 休息時間 

13：30-14：30 綜合討論 
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 

柯芊邑 社工師 

14：30-14：40 休息時間 

14：40-16：40 

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

工作內容說明 

(含實習) 

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 

涂佳榮 秘書長 

16：40- 
填寫問卷及發予結業

證書 
志推中心 

☆本中心保留師資、活動順序、時間、場地等彈性變更之權利，若有調整異動，

將主動函報主管機關臺南市政府核備。 

 

 

 

 



九、講師資歷： 

講師 資   歷 

王瑞舟 
現職：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理事長 

學歷：國立台南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學士 

楊逸宏 
現職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督導 

學歷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生 

涂佳榮 
現職：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秘書長 

學歷：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

陳政智 
現職：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

學歷：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

柯芊邑 
現職：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社工師 

學歷：長榮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 

十、課程費用：本課程費用全免。(不提供午餐，可代訂便當，每餐 80元) 

十一、報名事項： 

(一)一律採線上報名： 

報名請至臺南市志願服務網(https://vt.tainan.gov.tw/)/活動報名，進行

線上報名，如報名後不確定是否完成報名，可來電洽詢。 

(二)恕不接受研習當天現場報名。 

(三)報名時間：6月 15日(星期四)起至報名額滿或 7月 14日(星期五)。 

(四)洽詢電話：06-2986649 涂社工。 

(五)簡章請逕自臺南市志願服務網(https://vt.tainan.gov.tw/)/活動報名下

載。 

十二、附則： 

(一)課程請務必全程參與，學員應於上課開始前完成簽到手續〈嚴禁代簽〉，若遲

到、早退或缺席超過 30分鐘以上將不開放入場，且不發給結業證明書，如有

缺課，亦不接受補課，請學員確實遵守，謝謝合作。 

(二)為製作結業證書，請於當天報到時確實繳交 1吋照片 2張(基礎、特殊訓練各

1張)，背面以正楷書寫您的姓名。 

 (三)響應環保愛護地球，請學員自行攜帶筆、環保杯、筷，課程中將不主動提供。 

(四)為維課程品質及受訓者權益，上課期間，禁止飲食及聊天喧嘩。  

(五)辦訓期間，如遇風災，依政府公告停班停課之標準執行。補課時間由辦理單

位另行通知。 

(六)為避免資源浪費，若報名成功之學員欲取消報名，務必來電告知，使更多人

享有參訓福利，感謝您的配合！ 

https://vt.tainan.gov.tw/)/


(七)本計劃經核准後實施，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。 


